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專業服務學習經費審查補助要點 

104年 1月 21日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一、目的：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提升專業服務學習品質，並依「教育部推動

服務學習方案」及「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生服務學習實施暨成績考查辦法」辦理，特訂

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專業服務學習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 

分為下列兩大類別，提出計畫案之單位，須符合至校外社會福利機構或非營利組織

(含高中職以下學校)等進行服務。 

(一)本校大一班級服務學習老師，依機構實際需要與各學系專長提出規劃之計畫案。 

(二)本校學生社團致力於推展人文關懷或參與舉辦社會服務活動提出規劃之計畫案。 

三、申請方式： 

(一)檢附相關文件向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提出申請，須附： 

1. 專業服務學習計畫書（需含詳細計畫內容與實施方式）。 

2. 經費預算表。  

(二)申請截止日期： 

本要點申請期間應於每學期第二週前備齊相關文件提出申請，於該學期第三週召

開審核會議，經審核通過之單位，彙整呈校長核定後於網路公告並發紙本通知。 

四、補助內容與標準： 

(一)須符合專業服務學習精神 

1.將學習設定於現實情境，透過學習者之合作，從事具社會實踐性之教學活動。 

2.將解決社會議題視為己任，並提出具體可行之方案。 

3.計畫內容須結合所學專長並以至校外社會福利機構或非營利組織(含高中職以 

下學校)為限。 

(二)每項計畫補助總金額以新台幣 1萬元為上限。補助額度視當學年度經費適度調整之。 

(三)補助項目包含印刷費、交通費、保險費、餐費、雜支等必要支出：  

1.印刷費：含資料印刷、成果彙編及活動海報費。 

2.交通費：同學至服務機構所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所需費用。 

3.保險費：同學至校外服務之保險費，教育部規定投保意外險為 300 萬以下。 

4.餐費：同學至校外服務之餐費，依行政院行政令函及本校之規定辦理，核報餐費

須過誤餐時段得以報支，茶點不列入補助項目。 

5.雜支：計畫內容所需教具材料、文具用品、紙張、資料夾等屬之（工讀費不列入

補助項目）。 

(四)補助案之申請，不得與其他政府機關經費來源重複。 

五、審核方式： 

(一)申請案由本校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聘任服務學習委員三至五名進行審查。 

(二)專業服務學習經費審核會議通過並經校長簽請核准後，統一紙本通知申請單位。 

六、經費核銷與結報： 



(一)凡獲得專業服務學習經費補助之單位，應於每學期期末依規定期限內，檢附計畫成

果報告書(含服務學習反思表、成果光碟)、支出明細及收據憑證，備妥相關資料至

本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核報。 

(二)凡獲補助之單位，有義務參與本校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舉辦之「服務學習成

果發表」等相關活動。 

七、本要點補助經費之編列與核銷，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暨本校

相關法令執行之。 

八、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服務學習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九、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於 104年 1月 21日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

學生事務會議通過，由 104 年 2月 24日校長核准，104年 2月 26日公告。 

 


